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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股权处置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聚力文化《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本次股权处置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力文化”、“公司”或“转

让方”）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与陆新忠（以下简称 “受让方”）签订了《关于

北京帝龙文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处置的协议》（以下简称“股权处置协议”），

拟将公司持有的北京帝龙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帝龙文化”或“标的公

司”）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人民币 1 元。 

公司本次转让北京帝龙文化 100%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关于转让北京帝龙文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聚力文化《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除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外，公司本次转让北京帝龙

文化 100%股权无需征得债权人和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陆新忠，男，汉族，1972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1986 年在浙江农林大学

校办厂从事精工行业；1993 年在万马铁塔厂任生产厂长；1997 年至今从事文创

项目投资等。 

（二）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 

陆新忠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本次转让的标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北京帝龙文化 100%股权。该股权不

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公司 2016 年收购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生元”）100%

股权，北京帝龙文化是美生元的全资子公司。2019 年 7 月，公司相关人员对北

京帝龙文化、美生元进行了相关工商变更，北京帝龙文化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美生元变更为北京帝龙文化的全资子公司。 

（二）北京帝龙文化相关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帝龙文化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3.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E3座一层102室 

4.成立日期：2015年5月11日 

5.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文艺创作；从事

互联网文化活动。 

6.主要资产情况 

北京帝龙文化目前持有美生元 100%股权、墨龙品尚（北京）传媒有限公司

100%股权、苏州星龙传媒有限公司 60%股权。 

 

 



7.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5,506,585.90 496,322,121.35 

负债总额 975,139,144.89 953,937,969.65 

净资产 -479,632,558.99 -457,615,848.30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475,853,076.02 -453,608,520.71 

项目 
2020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9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577,858.91 1,110,654,812.26 

营业利润 -11,232,049.13 -1,445,591,897.67 

净利润 -21,425,266.19 -1,514,752,83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322.87 136,691,983.28 

8.审计和估值情况说明 

（1）审计情况 

北京帝龙文化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

健审〔2020〕5506 号），保留意见形成的基础说明如下： 

北京帝龙文化子公司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齐思妙想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对 2017 年度游戏文化业务的自查，发现单机业务和移动广告

分发业务多确认收入 18,058.97 万元，并对该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帝龙文化游戏文化业务部分应收账款账面余

额为 70,028.84 万元和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48,496.34 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 

会计师未能对北京帝龙文化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和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上述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形成的真实性或合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估值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

北京帝龙文化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咨询项目价值分析报告》（坤元评咨

〔2020〕25 号，以下简称“《价值分析报告》”），北京帝龙文化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分析的结果为-1,501.94 万元。 

在确定北京帝龙文化股权价值时，价值分析人员对北京帝龙文化采用资产基

础法进行分析，逐项分析北京帝龙文化的各项资产、负债的价值。对净资产为负

的子公司，价值分析人员以“子公司属于独立的法人实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

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为依据，确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为零。因此，

北京帝龙文化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分析结果，与

其经审计的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存在差异。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上市公司为北京帝龙文化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及解决措施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北京帝龙文化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

为 27,554.42 万元。 

股权处置协议第 11.1 条约定：受让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努力促使北

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自协议生效起所收回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账款、预

付款等和/或资产处置款优先用于偿还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银行负债及

经营性负债，回款金额努力促成在 1 亿元以上，以减少或避免聚力文化的或有担

保责任。以上受让方同意事项不构成受让方的保底承诺，但在北京帝龙文化及其

下属子公司上述回款要求完成前，受让方不得要求北京帝龙文化进行股东分红且

不在北京帝龙文化领取任何报酬、补贴（如有）。 

同时，公司在北京帝龙文化股权交割完成后，将根据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

子公司的实际资产情况对上述连带担保责任计提预计负债 17,554.42 万元。 

2.北京帝龙文化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及解决措施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北京帝龙文化下属子公司的款项共计

15,848.81 万元。 

在北京帝龙文化股权交割完成后，公司在要求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

尽快还款的同时，还将根据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资金

情况对上述应收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3.委托理财情况 

公司不存在委托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公司进行理财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成交金额、支付方式和付款安排 

经双方协商一致，目标股权转让价格为 1 元。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受让方一次性支付全部价款。 

（二）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等 

股权处置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1.双方签字或其授权代表签

字，并加盖公章；2.本次股权处置事项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并公告。 

（三）交易需要履行的程序及进展 

本次转让北京帝龙文化 100%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聚力文化《公司章程》的规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择机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本次交易事项提交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或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有限合伙）出具的北京帝龙文化 2019 年审计

报告，北京帝龙文化截至 2019 年末的净资产为-45,761.58 万元；根据坤元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价值分析报告》，北京帝龙文化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

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分析的结果为-1,501.94 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目标股

权转让价格为 1 元。 

（五）目标股权的交割 

于股权处置协议约定的款项付清之日，为目标股权的交割日。于交割日起，

目标股权的所有权由转让方转移至受让方。 

（六）目标股权托管 

于股权处置协议生效之日起，公司将持有的北京帝龙文化100%股权根据股

权处置协议规定托管给受让方。目标股权的托管期间自股权处置协议生效之日起

至目标股权交割日止。托管期间内，目标股权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

董事提名权（“托管权利”），公司均托管给受让方，并同意由受让方根据股权

处置协议的规定行使该等托管权利。托管期间内，公司按照365元/年的价格向受

让方支付托管费。 

（七）过渡期 

自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间内，目标股权对应的资产产生的盈



利和亏损，公司不再享有及承担，公司无须向受让方承担补偿义务。过渡期内，

公司承诺所持有的标的公司之股权结构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八）特别约定 

受让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努力促使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自协

议生效起所收回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账款、预付款等和/或资产处置款优先用

于偿还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银行负债及经营性负债，回款金额努力促成

在1亿元以上，以减少或避免聚力文化的或有担保责任。以上受让方同意事项不

构成受让方的保底承诺，但在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上述回款要求完成前，

受让方不得要求北京帝龙文化进行股东分红且不在北京帝龙文化领取任何报酬、

补贴（如有）。 

五、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受让方认可目标公司现状，如因本次交易

导致员工离职、罢工等事项的，受让方将自行协调，不会要求公司承担相关责任

及进行任何赔偿/补偿。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与关联人的同业竞争； 

（四）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暂不涉及公司高层人事变动，亦

不会导致交易对方成为潜在关联人。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文化娱乐业务的经营主体有北京帝龙文化和新聚力传媒（苏州）有限公

司两个全资子公司。新聚力传媒（苏州）有限公司成立时间较短、业务规模较小，

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较小。本次转让北京帝龙文化有限公司100%股权是基于公

司文娱业务运营的实际情况、依据2020年度经营计划对公司业务结构进行的调整，

有利于减少文化娱乐业务亏损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在北京帝龙文化股权交割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

的实际资产情况，对需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计提预计负债1.76亿元，对应收北京

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款项1.58亿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考虑上述计提坏账

准备和预计负债的影响，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本年度的投资收益约为1.2亿元。



以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根据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初步计算，未考虑北京

帝龙文化2020年当期损益的影响，最终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0年度报

告为准。 

七、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未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的风险 

本次股权处置事项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并公后生效。公司将择机

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本次交易事项提交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或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公司为北京帝龙文化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风险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北京帝龙文化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7,554.42 万元。公司在北京帝龙文化股权交割完成后，将根据股权处置协议和

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实际资产情况对上述连带担保责任计提预计负

债 17,554.42 万元。 

（三）公司应收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公司款项无法收回的风险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北京帝龙文化下属子公司的款项共计

15,848.81 万元。在北京帝龙文化股权交割完成后，公司在要求北京帝龙文化及

其下属子公司尽快还款的同时，还将根据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实际经

营情况和资金情况对上述应收北京帝龙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款项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三）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处置协议》； 

（四）北京帝龙文化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五）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价值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